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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相关的各类问题

举国上下积极防控疫情的发展，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复工日。

今天的复工管理课题我们一起来谈谈人事实操话题。

一，劳动合同履行地与用人单位注册地不一致的，员工应根据那个地区的延迟复工政策执行？

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建议按劳动合同履行地延迟复工政策执行。劳动合同履行地无地方规定或规定

不明确的，执行国务院和人社部的规定。

二，疫情期间公司该如何关爱三期女员工？

上海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发出建议：特殊人群特殊照顾：

1）通过协商等方式，积极推动用人单位加强生育保护，结合实际安排孕期、哺乳期女职工居家远程办

公、灵活安排休假及工作时间，做好疫情期间孕期、哺乳期女职工劳动保护。

2）结合本地本行业实际，积极向地方有关部门反映疫情期间女职工特殊权益保护诉求，及时协同解决相

关问题。

3）密切关注疫情期间及疫情过后返岗复工女职工权益保护问题，依法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三，疫情导致航班，铁路运输等取消，无法准时复工的员工，企业应如何处理？

受疫情防控影响，目前多地执行交通管制。对于因受交通管制或其他疫情防控措施（如工作场所被

临时封闭）影响无法正常返回工作岗位的员工，有条件的安排员工异地办公，不能异地办公的，可优先

考虑安排员工休年休假。如果员工未复工时间较长的，可以安排员工待岗并支付员工生活费。实操中，

建议与员工协商一致。

四，春节假期前员工已经递交了辞职报告或双方已经签订的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中确定的解除日

处于延长假期和延迟复工期间的，是否受影响？

不受影响。延长假期和延迟复工期间，只限制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即，企业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实施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五，企业基于安全考虑，能要求员工在家办公或者接受隔离措施吗？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隔离措施由县级及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实施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批

准之后实施。换言之，企业无权对员工采取隔离措施，亦不能强制要求员工在家办公。



反之则容易被认定为“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员工可以据此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主

张经济补偿金。

故此，我们建议在当前背景之下，可以通过安排员工休年假，加班调休，或者协商一致居家办公等

方式，实现让员工在家（隔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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